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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八条规定, “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

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 离婚时有权向另一

方请求补偿, 另一方应当给予补偿。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 协议

不成的, 由人民法院判决。”这一规定实质上是对家务劳动价值

的认可, 使经济地位较弱而承担较多家务劳动的一方在离婚时

享有经济上的补偿。1 

 

世界范围内, 家务劳动价值也得到很多国家的认可。《瑞士民法

典》(Swiss Civil Code)2规定, 在协助配偶他方从事职业过程中, 配

偶一方的付出显著超出其为抚养家庭作出的贡献的, 有权请求

得到合理的补偿金。《德国民法典》(Bürgerliches Gesetzbuch)3规

定, 在离异的婚姻一方因照料或教育共同的子女而不可能期待

获得就业机会的情况下, 该方可以向另一方要求其支付在此种

情况持续期间的生活费。 

 

离婚经济补偿在 1950 年《婚姻法》和 1980 年《婚姻法》中均未

规定, 是 2001 年《婚姻法》修正时新增加的内容。需要说明的

是, 2001 年《婚姻法》第四十条对于适用离婚经济补偿设置了前

提条件, 即夫妻采约定财产制。4 但由于我国绝大多数家庭都采

取了法定共同财产制, 采约定财产制的家庭数量极少,5 使离婚

经济补偿被束之高阁。笔者在检索既往案例的过程中也发现, 法

院以“夫妻未采约定财产制”为由拒绝适用离婚经济补偿的案例

并不在少数。多项调查也表明, 该制度的功能未能得到很好发挥, 

没有达到预期的立法效果,6 甚至一度引发了离婚经济补偿制度

的存废之争。7  

                                                        
1 黄薇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释义》, 法律出版社 2020 年版, 第 227 页。 
2 https://www.fedlex.admin.ch/eli/cc/24/233_245_233/en。 
3 https://www.gesetze-im-internet.de/bgb/。 
4 《婚姻法》(2001 年修正)第四十条规定: “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 一方因抚育子女、

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 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 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 
5 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继承编理解与适用》, 人民

法院出版社 2020 年版, 第 314 页; 李洪祥、武慧星: 《诉讼离婚女性权利立法和司法保护研究》, 载《人权研究》2020

年第 2 期, 第 44-59 页。 
6 夏吟兰: 《民法分则婚姻家庭编立法研究》, 载《中国法学》2017 年第 3 期, 第 84 页。 
7 沈海星:《民法典中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改善及司法适用》, 载上海市法学会主编《上海法学研究集刊——民法典婚

姻家庭妇女权益保护文集》2020 年第 9 卷, 第 224-2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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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 《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八条再次规定了离婚经济补偿制度, 并在 2001 年《婚姻法》第四十条的

基础上进行了修改, 取消了离婚经济补偿只在约定财产制下适用的规定, 将经济补偿范围扩大到法定财

产制和约定财产制, 充分说明了立法机关对该制度存在价值的肯定。可以预见, 随着这一制度适用范围的

扩大, 司法实践中将会出现大量涉及离婚经济补偿的案件。 

 

笔者认为, 虽然《民法典》对于离婚经济补偿的适用范围进行了扩大, 但对于该制度的举证标准, 即如何

认定“夫妻一方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 以及具体补偿标准如何确定等

问题, 此前的法律、司法解释中对此并未作规定, 《民法典》也没有对此作出具体规定。笔者检索了过往

司法案例, 试从中窥之一二, 以飨读者。 

 

一. 离婚经济补偿的举证标准 

 

第一, 主张离婚经济补偿的一方可举证证明另一方长期在外打工, 子女由其一人抚养。 

 

例如, 在(2021)宁 03 民终 304 号苏立军因与牛春兰离婚纠纷案中,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中级人民

法院认为, “综合考虑双方在共同生活期间, 苏立军在外市工作, 牛春兰独自操持家务、照顾抚育两个

女儿、协助苏立军工作付出了较多义务……酌定牛春兰再向苏立军支付房屋分割款 80000 元”。 

 

又如, 在(2017)桂 13 民终 21 号张某、江某 1 离婚纠纷案中, 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认

为, “关于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给付 10000 元经济赔偿问题……被上诉人长年在外打工, 而上诉人多年

来在家抚育四个小孩及操持家务, 根据婚姻法第四十条规定, 本院酌情确定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补

偿金 5000 元”。 

 

再如, 在(2013)豫法立二民申字第 01045号王建勇与胡长燕离婚纠纷案中,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 

“胡长燕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专职在家抚育子女, 支持王建勇从事经营活动, 为家庭付出较多义务, 

离婚时在夫妻财产分割上未分得任何财产, 离婚后又无固定住所, 生活困难, 依据《婚姻法》第四十

条之规定, 王建勇应给予胡长燕适当补偿。原审根据案件实际情况, 判决王建勇给予胡长燕生活补偿

费 3 万元适当”。 

 

第二, 《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与《婚姻法》第四十条存在相同规定, “夫妻书面约定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 女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男方工作等承担较多义务

的, 有权在离婚时要求男方予以补偿。” 

 

虽然《民法典》《婚姻法》均规定夫妻任一方均可主张离婚经济补偿, 但司法实践中, 法院会尤其重

视对女性的保护, 《妇女权益保障法》亦只肯定妻子有权主张离婚经济补偿。 

 

例如, 在(2017)晋 11 民终 298号渠某与贺某甲离婚纠纷案中, 山西省吕梁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上诉人于 2009 年离家在外, 对子女、家庭的抚育照顾较少, 且被上诉人为女方, 根据离婚案件中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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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女方权益的原则, 本院认为根据《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的规定, 共同财产砖窑三孔的居

住和使用权分割给被上诉人为宜”。 

 

又如, 在(2013)漯民二终字第 25 号袁瑞杰与赵喜明离婚纠纷案中, 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婚姻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 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第四十条规定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

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 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第四

十二条规定, 离婚时, 如一方生活困难, 另一方应给予适当帮助。本案中, 赵喜明常年在外打工, 袁

瑞杰在抚育子女上付出了更多的义务。同时离婚后袁瑞杰抚养小女儿赵利柯, 需要更多的费用。因此, 

袁瑞杰有权要求赵喜明予以适当的经济补偿, 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 本院酌定经济补偿金为8000元”。 

 

第三, 主张为家务负担较多一方的举证应满足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 即当离婚诉讼双方当事人对究

竟谁承担家务较多的事实持不同意见时, 法院若根据案件事实并结合生活常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 

可确信请求经济补偿方的主张具有高度可能性时, 法院即会支持主张经济补偿方的请求;8 反之, 法

院不会支持其主张。 

 

例如, 在(2020)苏 03 民终 87 号周某与高某离婚后财产纠纷案中, 女方周某主张自己照顾子女付出较

多义务。庭审中, 周某之姐出庭作证, 证明其帮忙照顾、接送周某和男方高某之子。在高某问“上幼儿

园基本是你接, 是不是我送的?”周某之姐回答, “我一直都说是我接的, 送的我不清楚, 与我无关, 我

可以不回答。”高某问, “是不是上小学以后你只是很偶尔接一下?”周某之姐回答, “你们没空我就接, 

是不是你母亲接, 我不清楚, 这个我可以不回答”。对此,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根据上述

内容, 不能认定高某及其家人没有照顾双方之子。至于双方家人基于具体情况, 可能有一方照顾的较

多, 但尚不足以达到《婚姻法》第四十条规定的‘付出较多义务’”。 

 

二. 离婚补偿金数额的确认 

 

《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八条较此前《婚姻法》的规定, 增加了离婚补偿金确定的具体办法, 即“由双

方协议, 协议不成的, 由人民法院判决”。笔者注意到, 在《民法典》颁布前的离婚诉讼中, 若双方约

定了离婚补偿金的数额, 司法实践中一般也会予以认可。例如在(2015)萍民一终字第 43 号上诉人曹

卫萍与被上诉人王春花等离婚后财产纠纷案中, 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根据《婚姻法》第

四十条规定, 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 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

请求补偿, 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据此, 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书约定曹卫萍给予王春花经济补偿 20

万元符合法律规定”。 

 

但是, 关于离婚补偿金应当按什么标准进行计算, 金额确认应参考哪些因素等问题, 《民法典》未作

进一步规定。司法实践中也鲜有案例对这一问题进行阐述。在(2009)粤高法审监民提字第 337 号赖春

红因与陈石林离婚纠纷案中,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参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有关扶养费的计算标准和广东省 2001 年至 2007 年间每年度《道路

                                                        
8 沈海星: 《民法典中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改善及司法适用》, 载上海市法学会主编《上海法学研究集刊——民法典

婚姻家庭妇女权益保护文集》2020 年第 9 卷, 第 224-229 页。 



    
 

4 
 

 

通力法律评述 | 银行与金融 

上海 | 北京 | 深圳 | 香港 | 伦敦 

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有关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 计算出相应补偿金额, 具

有一定参考价值。 

 

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继承编理解与适用》中,9 最高人民法院提出, 确认离婚补偿金数额时须考虑如

下因素: (1)家务劳动时间。不仅包括日常投入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 还包括婚姻关系存续时间的长短, 

婚姻持续时间越长, 投入时间越多, 补偿数额应相应增加; (2)投入家务劳动的精力。如照顾老人和子

女不仅要投入大量体力, 还需要投入大量精神关怀, 同等条件下, 强度更大、更复杂的家务劳动应当

获得比相对简单的家务劳动更多的补偿; (3)家务劳动的效益。如良好的家庭环境, 或者由此带来的家

庭积极财产的增多或消极财产的减少; (4)负担较多义务一方的信赖利益。婚姻中, 一方为另一方付出

较多精力从事家务劳动, 带来的是自我发展空间的压缩。另一方因此获得的有形财产利益、无形财产

利益及可期待的财产利益, 如一方在婚姻期间获得的学历学位、工作前景、执业资格、专业职称等, 

均应纳入经济补偿数额的计算范畴。 

 

在民法典施行后的全国首例离婚经济补偿案件中, 王某要求分割财产并赔偿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共

计 16 万元。对此, 房山法院认为, 因王某在抚育子女等方面负担了较多义务, 适用民法典第一千零

八十八条的规定, 更有利于保护王某合法的权益, 故王某要求陈某给予补偿, 理由正当; 对于补偿的

数额, 法院综合考虑双方结婚的时间、双方所述的生活情况等予以酌定, 对于王某过高的诉讼请求不

予支持。最终, 法院判决陈某给付王某家务补偿款 5 万元。 

 

在潮南法院审理的广东省汕头市首例离婚经济补偿案件中, 郑某吟称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承担抚

育子女、照顾家庭和家人等负担较多义务, 并提出要求周某林给予家务补偿 10 万元。对此, 潮南法

院认为, 郑某吟作为妻子、母亲和儿媳, 能够履行好抚养教育子女、照顾丈夫、公婆生活起居、处理

好家庭邻里关系等各项义务, 故郑某吟提出要求家务补偿合情合理合法。因此, 适用《民法典》第一

千零八十八条的规定更有利于保护郑某吟的合法权益, 故法院对郑某吟提出的家务补偿请求予以支

持, 但综合考虑其家庭经济实际及周某林的工资收入, 并结合当地生活水平等酌情确定补偿数额, 

对郑某吟过高的补偿请求不予支持, 法院遂判决周某林给付郑某吟家务补偿款 3 万元。 

 

由此可见, 《民法典》实施后, 司法上承认家务劳动的价值具备现实意义和可操作性。稍有遗憾的是, 

上述案件的裁判法院均未阐明确认离婚经济补偿数额的认定标准, 均以酌情的方式认定。因此, 具体

的标准仍待此后的司法实践予以进一步明确。 

 

三. 小结 

 

《婚姻法》将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适用范围限定于夫妻采“约定财产制”的情形, 但我国多数家庭并不

采“约定财产制”, 因此从近 20 年的司法实践看, 该制度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民法典》第一千零八

                                                        
9 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继承编理解与适用》, 人民

法院出版社 2020 年版, 第 3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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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条取消了离婚经济补偿只在约定财产制下适用的规定, 势必会增加涉及离婚经济补偿案件的数

量。 

 

对于如何证明夫妻一方负担了较多家庭义务, 从现有司法实践看, 如果主张离婚经济补偿的一方能

举证证明另一方长期在外工作, 则法院有较大可能支持其诉讼请求。 

 

就具体补偿数额的计算认定标准, 目前法律、司法解释并没有提供明确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在《民

法典婚姻家庭继承编理解与适用》中提供了一些标准, 可兹参考。 

 

伴随着《民法典》的生效, 在离婚诉讼中, 一方提起离婚经济补偿的情形将不再少见。笔者将持续关

注这一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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